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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条律章程 

（该协会于 2012 年 9 月 8 日第六届大会批准） 
 

条款 
 

序 

我们这些在亚洲进行活动的原住民协会的成员在共同的信任和尊重之下，齐聚一堂。做为同胞的

代表，我们共同分享、讨论，并且反省历史。在我们的家园、祖灵之地上，重申我们的承诺，主

张我们的权利。在宣布我们的自决权之后，为了保护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保护，并且利用

和发展我们的土地、领土和资源，将以适当的方式制定并颁布本条例章程的通过。 
 
 

第一章    名称 
 

第一节： 组织的名称将会是「亚洲原住民条约组织」，以下简称为''AIPP''。 
 
 

第二章    办公室 
 

第一节：由组织大会决定的任何地点将会是秘书处所在位置。 

 
 

第三章    图章 
 

第一节：组织代表图像，如下图： 
 
 

 
 
 
 
 
 
 
 

图像中的花纹织法代表着所有原住民姐妹和兄弟，在亚洲的联系和和谐的关系，以及丰富的原住

民文化。在图像中，字母''AIPP'' 是代表着本组织 AIPP 所代表的角色和存在意义。红色，为亚洲原

住民同胞的代表颜色，原住民奋斗的全体力量和团结的象征。左右翅膀上的白色星星代表次阶层

组织的象征。而绿色字母''AIPP''，标志着原住民是「大地的人民」。 
 
 

第四章     组织注册及认证 
 

第一节：该组织依法于公元 2005 年、泰国清迈，在泰国文化部下登记为一非盈利性、非政府组织

的基金会（亚洲原住民条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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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该协会于 2012 年 7 月，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认口为拥有特别咨询地位的非政府

组织。 
 

第三节：AIPP 于 2011 年得到认可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简称为 UNFCCC)，并于 2012 年七

月加入联合国世界智能财产组织(WIPO)。 
 
 

第五章     组织类型 
 

第一节：组织的性质为此区域中的联合原住民组织代表，支持成员组织之间的行动并且加强成员   

团结，以应对亚洲的变动。 
 
 

第六章     成立 宗旨 
 

第一节：作为共享期望、想法和经验的组织，为了发展可解决影响亚洲原住民问题的共同议程和

方案，进行合作和协调。 
 

第二节：我们不只致力于增强原住民社会的地位、组织和机构，也为了使女性和年轻人拥有对不

同层级的议题和相关议题做出回应的能力。 
 

第三节：对于成员组织的重要和策略性议题，进行计划。 

 

第四节：与各国、地区与国际社会及相关组织与机构共同提倡各级原住民目标。 
 

第五节：为了加强连结，也为了对达成公平、和平、民主和正义做出贡献，将会倡导并支持本组

织的合作和协调，也支持其它在亚洲的组织为原住民所作的奉献和行动。 
 
 

第七章    展望、任务与目标 
 

第一节    展望：亚洲原住民同胞已经为了他们未来和环境的发展，开始着手维护原住民的权利、

濒临灭绝的文化和自我认同，还有生存的尊严、维护领土的永续发展管理。以期达成和

平、正义和平等。 
 

第二节    任务：AIPP 为促进和保护原住民权益、文化和自我认同，并且协助原住民发展和维护永

续资源管理系统的决心，将会加强原住民的团结、合作和能力。 
 

第三节    目标： 

3.1  根据“联合国原住民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的集体权利，为了使亚洲原住民拥

有足够的能力，本协会将会藉由在法律上承认他们的身份，来促进并捍卫他们的人

权和基本自由权。  
 

3.2  为加强亚洲原住民的行动，本协会将会以建立广泛的团结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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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为了促进和保护自然环境的完整并强化原住民能力，包括他们的土地、领土和资

源，还有他们的传统知识、粮食主权和生物多样性等的永续性资源管理系统。 
 

3.4   为了使原住民女性和年轻人达到充分且有效地参与各级决策。 
 

3.5   加强团结与合作，以期实现公平、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以及其他社会运动。 
 
 

第八章    成员 
 

第一节    本协会的会员允许所有在亚洲同意本协会宗旨和目标的组织和运动加入，包括原住民女

性、青年及原住民民族组织。 
 

第二节    本协会组织和协会运动希望成为该协会的成员都填写申请表，并提供相关信息给本组

织。但允许加入与否的最终决定必须由本协会批准决定。 
 

第三节    会员是将会以三个不同类别的组织或运动进行分等： 
 

⚫ 当地级(当地人民或是社群组织/行动)。 
 

⚫ 次国际级(国家或州等级的组织/行动)。 
 

⚫ 国际级(国际层级的组织/行动)。 
 

第四节    所有可管理和巩固女性和青年的组织将会基于地域平衡和成员的需求进行考虑。 
 
 

第九章    组织网络 
 

第一节    AIPP 做为一个网络，可接受其他原住民组织在不加入成员的情况下，成为本协会部分网 

络，以此建立关系。此种网络将有可能以计划伙伴的身分接到本协会参加计划和活动的

邀请，也有机会收到定期信息和公告。 
 

第二节     AIPP 将会在召开大会中，集合成员、伙伴和网络成员召开协商大会，针对重点发展、

重点问题和各次级区域中的担忧进行处理。以解决审查方案、规划、协调机制和其它问

题中 AIPP 应进行的一般程序、目的与目标。 
 
 

第十章    大会 
 

第一节    大会将会坚持设计良好且适当的代表机制，以组成 AIPP 的所有成员。 
 

第二节    大会为最高层级决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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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会决策应由成员组织的代表达成共识。 
 

第四节    本大会应由行政会议每四年召开一次会议。 
 

第五节    行政会议应由大会召开。 
 
 

第十一章    机构理事会 
 

第一节    理事会应由可证明为主持国家的公民组成，并且拥有与 AIPP 相同目标—支持原住民。过

去的主席和  秘书处成员亦可加入。 
 

第二节    理事会成员可由以下成员加入：主席、副主席、秘书处和拥有主席国家的公民身分的财

务主管，还有其它理事会成员。 
 
 

第十二章    执行委员会 
 

第一节    执行委员会为定期大会中决策的主体。 
 

第二节    执行委员会由以下成员组成： 
 

• 在次级区域中，在 AIPP 各个次级区域中的适当地选出领导人； 
 

• 主席和总秘书处将会由大会直接选出； 
 

• 女性和青年的代表将由大会提名各一名代表； 
 

• 大会将会将性别比例平衡做为执行委员会组成的考虑。 
  

第三节    执行委员会成员在每期大会中将拥有四年的任期。允许连任一次。 
 
 

第十三章    秘书处 
 

第一节    秘书长必须与欧盟维持密切合作的关系，并且由欧盟监督；该协会的成员、合作伙伴和

网络成员应负责大会批准的各项 AIPP 的计划和活动的实施。 
 

第二节    秘书处成员应由亚洲原住民同胞组成，并且掌有各个执行任务的控制权。 
 

第三节    副秘书长应由秘书长在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管理下指定，并协助完成具体的活动与目

标。 
 

第四节    秘书处成员应向秘书长和执行委员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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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修正 

第一节    章程和法律有必要时将在三分之二的大会代表成员同意之下进行修改、废除、全部或部

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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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原住民条约组织准则 

 

第一章    成员权益、权力和基本权利 

第一节  希望加入 AIPP 之组织和活动应该填写申请表，并且提供执行委员会相关组织之信息，以

做为认可成为候补成员的参考。考虑到某些国家的政治情势，没有人民团体和活动的存

在，因此将申请加入之成员划进非政府组织中，或者由原住民自行管理。最终成员加入

同意与否为大会之权力。 
 

第二节     成员必须缴纳年金，成员层级决定金额，如以下： 
 

⚫ 美金$20： 当地级(当地人民或是社群组织/行动) 
 

⚫ 美金$35： 次国际级(国家或州等级的组织/行动) 
 

⚫ 美金$50： 国际级(国际层级的组织/行动) 
 

第三节    有好表现之成员将会拥有以下的权力和特权： 

1. 蓄意违反章程和组织条律之成员将会被停权；违反 AIPP 之政策和指导方针亦同。由

执行委员会对违规之成员进行暂时停权。由大会判定是否给予终身停权。 

在两年内成员若无连络地区秘书处，或是参与 AIPP 之活动，执行委员会有权判定为

闲置。秘书处将会寄出注明原因之通知信。成员之非活动之行为将由大会决议是否

进行停权。任何被停权之成员将有向执行委员会申诉之机会。 

 

2. 成员有权向 AIPP 的运作方式表达意见，或是要求执行委员会或大会介入任何相关组

织(AIPP)与原住民同胞之情况。 

 

3. 成员有权参与 AIPP 的计划委员会和其它由 AIPP 进行合作之机构，并对计划和活动

的规划、完成和评估提出建议并监督。 

 

4. 成员拥有优先参与该协会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所有活动和方案，并优先拥有

计划中所需之一定资金或预算分配的考虑和可实现性之考虑。 
 

5. 成员拥有优先获得完成计划和方案之资金支持之权力。 

 

6. 成员有权接受各种直接或非直接之协助。在执行委员会管理之下之成员组织之优先/

危急的议题上将拥有技术、后勤和金融支持等等协助，并且得到地区秘书处和赞助

人的资金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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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员有权参加 AIPP 次区域性会议，做为重要议题之意见交换和担保代表，并在会议

后向地区秘书处提供 AIPP 活动回馈和评价。为了组织之强化，有义务为 AIPP 之计

划提供协助，并为重要活动和其它活动做议题之确认。例如，做为合作和沟通等等

之桥梁。 

 

8. 成員有權力在 AIPP 成员之社群交流管道中接收和發送相關信息，并發展自己的組織

、表達意見、評論、意见回饋和参与 AIPP 之活動、方案和功能。 

 

9. 成员有权收到 AIPP 之公告和其它数据。 

 

10. 成员有权要求收到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组织文件，包括 AIPP 的财政报告和秘书

处的提议跟相关文件。 

 

11. 成员有权直接与地方秘书处、执行委员会成员、秘书长连络 AIPP 的任何活动和计

划，亦或是表达对与其它组织交流的意见。 

 

12. 成员在不违背指导方针的情况下，有权为 AIPP 的新成员背书。 

 

13. 成员有权为秘书处任何职位之候选人选进行提名和背书。 

 

第四节    成员有以下之义务和责任： 
 

1. 成员有责维持与秘书处和执行委员会的连络，并且为 AIPP 之发展更新相关讯息和成

员活动，以增进信息分享和知识的建立。 
 

2. 成员有责提升 AIPP 之目标和客观价值，且全程参与 AIPP 之计划与活动，并完成所

有成员之义务。 
 

3. 参与 AIPP 计划之成员必须以 AIPP 和成员之间所签订的备忘录或匿名网络系统中所

讨论之信息完成计划。 
 

4. 成员必须遵守所有大会通过之 AIPP 之政策和指导方针，诸如财政政策和性别平等政

策。 
 

5. 在地方和国际上，各成员所肩负的任务为协调 AIPP 委员会的进程、机构和组织。 
 

第五节    在以下的情况下，将会有成员或组织遭告停权或开除： 

1. 成员再违反章程和组织条款还有 AIPP 的政策跟指导方针时，会遭到停权。次区域成

员将会由执行委员会宣布暂时停权。最终停权决策将由大会宣布。 
 

执行委员会有权将至少两年内不与执行委员会连络，也不参与活动之成员划分为闲

置成员。秘书处将由一封注明原因的信件通知该名成员。闲置状态将由大会重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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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任何成员皆由大会做出最终停权之决策。 任何被停权之成员皆可向执行委员会

提出复权之申请。 
 

2. 如果该组织退出 AIPP，该组织成员将会被除名。 
 
 

第二章    大会：会议与义务 
 

第一节    大会举办的前 60 天通知与会成员。 
 

第二节    大会的成功举办的最低人数为三分之二的受邀人出席。若出席人数低于法定人数，将休

会，并且择期再办。 
 

第三节    以下为大会成员之责任： 
 

1. 检阅亚洲原住民的处境，并且讨论和检验所有的计划、决策、政策和解决办法，以

及 AIPP 的行动计划。 
 

2. 组成执行委员会，并且指派秘书长和主席。 
 

3. 听取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任职期间的财政报表。 
 

4. 由执行委员会批准通过常规成员后补。 
 

5. 为了组织能够更顺畅的运作，审核和决策组织的核心结构、架构和活动过程。 
 

6. 在适当的情况下，指派任务给执行委员会和秘书长。 
 

7. 讨论和决策大会成员处理中的问题。 
 

8. 为 AIPP 基金理事会背书。 
 

9. 修订和批准该协会的章程和组织条例。 
 
 

第三章    基金理事会：会议与义务 
 

第一节    理事会一年至少应召开一次会议。 
 

第二节    以下为理事会成员之义务： 
 

1. 理事会成员应该监督和审查财政状况，并且应审查秘书处的财务审计报告。 
 

2. 理事会成员应该给予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关于 AIPP 合法登记事项和执行委员会所要

求之事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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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执行委员会：会议、组成成员和义务 

第一节    执行委员会每年至少应召开至少两次会议。 
 

第二节    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应由最低法定人数之三分之二的成员召开。 
 

第三节    秘书长应于 30 天以前通知执行委员会主席进行协调协商。 
 

第四节    执行委员会的提名和成员选拔应遵守以下准则和限制： 

1. 由 AIPP 任何成员组织中挑选活跃的成员。 
 

2. 对于 AIPP 的组织结构和计划有基本认识。 
 

3. 他/她得到所属组织对于加入执行委员会的支持。 
 

4. 在他/她的组织或是网络纪录中，拥有良好的表现记录。 
 

5. 对原住民人权、议题和福利有强烈增进的欲望。 
 

6. 做为一名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有时间和责任感可以实现他的义务和责任，包括在

AIPP 做兼职或全职的工作。  
 

第五节    执行委员会推选成员将会考虑性别平衡和年纪差距，藉此维持青年和老年人的比例。 
 

第六节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应由次区域代表的成员在每个次区域中挑选。下文显示在各个区域

中，次区域代表与欧洲联盟代表的数量： 
 

编号 四个次区域 
成员

数量 

欧盟成

员数量 

1.  东亚：日本、琉球和台湾/中国 6 1 

2.  东南亚：菲律宾、东帝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7 2 

3.  湄公河：越南、寮国、柬埔寨、泰国和缅甸 13 2 

4.  南亚：尼泊尔、印度、孟加拉国和印度东北部 17 3 

    

 合计  8 

5.  在大会中直接选举主席和秘书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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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女性与青年  2 

 总计 43 12 

 
 

第七节    女性和青年代表应当由各自的女性和青年代表提名，并由大会批准。 
 

第八节    秘书长和主席应由大会推举。 
 

第九节     AIPP 主席的提名和推举应遵守以下标准与资格： 

 

1. 任何成员组织中的积极领导人应该对原住民有显著的承诺。 

 

2. 在 AIPP 参与活动至少 3 年。 

 

3. 拥有良好记录，并且与原住民工作时，一直维持良好信用。 

 

4. 在讨论原住民议题与忧虑时，能够侃侃而谈，并且在国家、地区或是国际上至少拥

有三年支持原住民的经验。 

 

5. 至少在地区、国家或是国际级的议题和担忧上，对原住民人权有相当的了解。 

 

6. 曾在 AIPP 做过全职工作或兼职至少十天/月，以做为你拥有足够的经验和技术担任

一名主席。 

 

第十节     AIPP 秘书长的提名和选拔应遵守以下标准与资格： 
 

1. 任何成员组织中的积极领导人应该对原住民有显著的承诺。 

 

2. 在 AIPP 参与活动至少 3 年。 

 

3. 拥有良好记录，并且与原住民工作时，一直维持良好信用。 

 

4. 拥有足够的文笔与口才论述原住民议题与忧虑，并且拥有至少三年宣传或网络宣传

经验，不论是何种层级的议题，但应包括国际层级。 

 

5. 拥有写作与招募资金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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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原住民基础议题拥有足够深度的知识；对于地方级或国际级议题拥有相当的熟悉

度。 

 

7. 拥有领导、合作、网络连络和拥护的技术。 

 

8. 与秘书处进行全职工作时，拥有强烈责任感和牺牲奉献的精神。 

 

第十一节    秘书处至少提名一名 AIPP 的成员为执行委员会的班底成员(无投票权之成员)。 
 

第十二节    当发生成员离开执行委员会时，将由欧盟从次地区的成员中提名成员成为执行委员会

的一员。经由主席的主持，尽早补齐从缺的名额。在非一般的情况下，若因成员尚未

达成共识，执行理事会应指定执行委员会中成员负责与该地区的协商、协调和沟通，

直到达成共是补齐缺额。 
 

第十三节   常务理事会有权力将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两次行政会议未连络或未参与之成员重新划分

等级。当此情况发生时，执行委员会应征询该名成员的意见与自我阐述。当发生更换

成员的情况时，次区域的相关成员应于六个月内提名一名新的后补人选，如果时间允

许，应于执行委员会年度会议前补齐缺额，亦或在次地区会议中进行推举。如果次地

区的成员无法提名或者达成与上述相符之标准，执行委员会将指定一名执行委员会之

成员替补，并由该名成员做满剩下任期。 
 

第十四节    如果执行委员会之成员被正时违反任何 AIPP 之政策和指导方针，或者被发现有任何违

反的意图，任何成员组织都有权将之举报给执行委员会，并由主席进行改善。在此过

程中，可由执行委员会对该名成员进行暂时停权决议，使其失去执行秘书处成员之资

格。当进行成员替换时，第五点应被遵守。 
 

第十五节    当前一位秘书长任期即将到期时，执行委员会应该采取所有步骤，并召开非正式大会

(EGA)。执行委员会有权指定一名执行委员会中之成员在过渡时期做为一名「代理秘书

长」。 
 

第十六节     以下为执行委员会之运作原则： 
 

1. 执行委员会为大会之决策主体。 
 

2. 执行委员会之主要运作原则为监督指导 AIPP，包括完成大会所指派之暂时计划中的

每一项任务、指导方针和命令。 
 

3. 执行委员会应制定适合的政策和指导方针以期 AIPP 的顺利运作以及在运作时的组织

原则、宗旨和目标。 
 

4. 执行委员会应听取成员给予之意见、评论、建议，以及其它任何与 AIPP 运作有关之

事项，包括对 AIPP 运作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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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表示对 AIPP 计划与活动之支持，执行委员会授权秘书长处理方案的计划和执行，

包括使用资源，。 
 

6. 执行委员会应收取并审查大会所提交之秘书长之任务报告。 
 

7. 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划大会，包括报告执行委员会的状态以得到秘书处的支持。 
 

8. 为支持本协会的计划和活动，执行委员会应收取年度财政审计报告，并批准年度预

算。 
 

9. 执行委员会有责任审查 AIPP 方案的年度计划。 
 

10. 执行委员会有责任审查 AIPP 政策与指导方针、听取秘书长、前任秘书长和秘书处的

建议行动。 
 

11. 执行委员会有责接收成员的任务评价。 
 

12. 执行委员会成员应作为 AIPP 计划委员会的召集人。 
 

13. 执行委员会应完成 AIPP 所欲坚持与贯彻的宗旨与目标，并且有义务在大会时进行报

告。 
 

第十七节     每一执行委员会之成员有以下任务与义务： 

1. 为维护执行委员会之运作，必须维持定期连络。 

 

2. 参与执行委员会的电话会议。 

 

3. 参与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4. 为各区域的区域会议准备与协调时，有义务与秘书长讨论，且由前任秘书长和秘书

处进行协助。 
 

5. 当适当且被要求时，参与 AIPP 的活动。 

 

6. 当适当时，做为 AIPP 之代表。 

 

7. 在各区域指导网络联系和协助组织扩张。 

 

8. 在协助的过程中，给予申请组织实际帮助，包括与 AIPP 成员在各区域进行协商。 

 

9. 至少在 AIPP 的计划中当总召集人或是副召集人，并与秘书处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10. 为计划规划和完成提供建议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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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有必要，应协助各区域工作人员申请的面谈。 

 

12. 完成执行委员会所指派的其它工作。 

 
 
 

第十章    计划委员会： 组成与运作 
 

第一節 计划委员会的组成与标准应以下述事项为原则： 
 

• 被指派之成员组织必须拥有足够的技能、知识，而且有时间在相关委员会中活动。 
 

• 一个计划/议题中的专业领导人必须为与此计划相关之组织、机构或社群之成员。 
 

• 所有性别平衡标准、地区代表、青年参与性别资料，都应交给计划委员会。 
 

第二节    在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和计划合作人有可信资料证实正进行人员替换时，成员组织可以

取代计划委员会之代表权。 
 

第三节    在任何地区中，任何成员被指出一年之内未参与计划委员会之会议或活动，将会收到计

划委员会之通知信，将其归类为闲置。在本成员位与当地的组织讨论过后，将其从委员

会中撤换。 
 

第四节    被指派之专家若于一年之内未参与计划委员会之会议，将会收到计划委员会之通知信，

将其归类为闲置，并由执行委员会和秘书长将之从委员会中撤换。 
 

第五节    计划委员会首要运作任务为在权限内，以完成任务为目标，提供工作人员意见与指导。 
 

第六节    委员会将在两年内至少进行一次评估会议，以检讨过去一年的计划并且规划未来之目

标。 
 

第七节    委员会有义务听取与处理 AIPP 成员所给予之建议、评论、意见和其它事项，并且在权限

内与秘书长/前任秘书长和主席进行讨论。 
 

第八节    执行委员会在各个计划委员会中的代表将拥有秘书长/前任秘书长之支持和个别合作之计

划委员会的协助。秘书长/前任秘书长与个别合作之计划委员会应积极参与方案的规划和

实施并提供指导 
 

第九节    视情况而定，执行委员会于计划委员会中的代表允许指派其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成为任

务的新负责人。 
 

第十节    计划委员会有责坚持与贯彻 AIPP 之宗旨与目标，并且透过各别委员会之代表将其任务进

度报告交给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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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任何计划委员会之最终失败结果，可能肇因于闲置成员。秘书处有义务与指派之执行

委员会成员重新商讨并重组计划委员会之成员。 
 
 

第十一章    命令 
 

第一节     AIPP 应维持舆论一致的决策。如果成员间的舆论无法达成一致，应由当地/国家之组织

(隶属于 AIPP)进行投票决策，并且经由以下过程： 

• 投票表决应由每一国家/地区组织进行。每一国家/组织(隶属于 AIPP)将会在大会行使

投票权以进行表决。 
 
 

第十二章     AIPP 秘书处 
 

第一節 秘书处的组成由 AIPP 计划完成所需还有财政状况决定。 
 

第二节    秘书长和执行委员会应定义任务、责任与 TOR，并交给荣誉秘书长；而秘书长和执行委

员会应对荣誉秘书长的表现进行评估。 
 

第三节    秘书处之运作应以执行委员会所通过之 AIPP 工作人员之政策与指导方针为基础，秘书处

与执行委员会之成员有权进行评论。 
 

第四节    秘书处在有需求的考虑之下，有权召集志工加入。 
 

第五节    以下为 AIPP 秘书处之责任： 

 

1. 秘书处应透过秘书长向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进度。 
 

2. 秘书处有责任为捐款者准备建议书、财政报告与说明，以及 AIPP 的年度报告。 
 

3. 秘书处应遵守并完成 AIPP 的政策与指导，并遵守 AIPP 之章程与组织准则。 
 
 

第十三章    生效与修订 

第一节     组织章程与细则在成员的承认下，即刻生效。 

 


